
 

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

教育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十四條規定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

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

本法)一百十二年六月二

十一日修正公布之第十

四條規定「為因應特殊教

育學生之教育需求，其入

學年齡、年級安排、教育

場所、實施方式及修業年

限，應保持彈性；其提早

或暫緩入學、縮短或延長

修業年限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但法律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本辦法

原授權條次由第十二條

第二項修正移列至第十

四條，爰修正本辦法之授

權條次。 

第二條  本法第十四條

所稱提早或暫緩入學

年齡，指較國民教育法

第二十八條規定之入

國民小學就讀年齡提

早或暫緩一年。但法規

另有規定者，依其規

定。 

本法第十四條所

稱縮短修業年限，指下

列情形： 

一、國民中小學教育階

段：學生專長之學

習領域（科目）縮

短其學習年限或免

修，或縮短其就讀

第二條  本法第十二條第

二項所稱降低或提高入

學年齡，指提早或暫緩入

國民小學就讀之年齡。 

第十二條第二項所

稱縮短或延長修業年

限，指縮短專長學科（學

習領域）學習年限或各

教育階段修業年限，或

延長各教育階段修業年

限。 

第八條  前條申請延長修

業年限，其最高延長期間

規定如下： 

一、國民中小學：二年。 

二、高級中等學校：四年。 

一、第一項：配合本法第

十四條文字修正，將

「降低或提高入學」

修正為「提早或暫緩

入學」，並明定提早或

暫緩入學，係指較國

民教育法(以下簡稱

國教法)第二十八條

規定入學年齡提早或

暫緩一年；又強迫入

學條例第十二條規

定：「適齡國民因身心

障礙或健康條件達到

不能入學之程度，經

公立醫療機構證明

者，得核定暫緩入學。

但健康恢復後仍應入

學。」，為免影響身心

障礙學生學習權益，



 

教育階段之修業年

限一年為原則。 

二、高級中等教育階

段：修畢該教育

階段應修課程、

學分數及符合畢

業條件者，縮短

修業年限提前畢

業。 

三、專科以上教育階

段：依大學法或

專科學校法所定

縮短修業期限規

定辦理。 

本法第十四條所

稱延長修業年限，指延

長各教育階段修業年

限，其最高延長期間規

定如下： 

一、國民中小學：二年。 

二、高級中等學校：四

年。 

三、專科學校五年制：

四年。 

四、專科學校二年制：

二年。 

五、大學：四年。 

前二項之年限調

整應以學期為生效始

點。 

三、專科學校五年制：四

年。 

四、專科學校二年制：二

年。 

五、大學：四年。 

爰增訂但書法規另有

規定者，依其規定，

以符應實務需求。 

二、第二項：按各教育階

段分款規定 

(一)第一款：一百十二年

六月二十一日修正前

之國教法(以下簡稱

原國教法)第三條第

二項規定：「對於資賦

優異之國民小學學

生，得縮短其修業年

限。但以一年為限。」，

惟該法修正公布後，

已刪除前述規定，修

法理由係依本辦法規

定辦理。為利各學校

辦理國民中小學縮短

修業年限事宜，並考

量國民中小學身心發

展仍需同儕團體，爰

於本項增訂縮短一年

為原則之規定。 

(二)第二款：考量高級中

等教育法、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學習評量

辦法等現行法規，未

訂定資賦優異學生

縮短修業年限相關

規定，爰於第二款增

訂相關規定。 

(三)第三款：依大學法第

二十六條第二項或

專科學校法第三十

三條第四項規定，專

科以上教育階段之

縮短修業年限之資

格條件、申請程序，

係由各學校訂定，並

報教育部備查，爰有

關專科以上學校學

生縮短就業年限之

規定，依上開規定辦

理，並增訂第三款。 



 

三、第三項：將現行第二

項延長修業年限之定

義，移列至第三項，

並將現行第八條延長

修業年限之規定移列

至本項一併規範。  

四、考量學校課程安排與

教學內容均以學期為

單位，為利教學現場

實務運作及學生銜接

下一階段教育課程之

安排，爰增訂第四項

縮短及延長修業年限

之調整應以學期為生

效始點規定。 

第三條  各級主管機關

應辦理前條各項入學

及修業年限之調整，並

訂定受理申請、鑑定及

提供特殊教育服務之

相關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各級主管機關應

辦理入學及修業年

限調整，並授權自訂

申請、鑑定及提供特

殊教育服務之細節

性、作業性相關規

定。 

第四條  提早入學之申

請、鑑定、入學程序及

教育服務方式如下： 

一、申請：由兒童之法定

代理人或實際照顧

者，檢具戶口名簿及

戶籍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所

定文件，代為向該主

管機關指定之辦理

單位申請。 

二、鑑定：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以下簡稱鑑輔會）

應安排評估人員以

多元評量方式評估

申請兒童之智能及

社會適應表現，就評

第三條  年滿五歲之資賦

優異兒童，得申請提早

入國民小學就讀；其申

請、鑑定及入學程序如

下： 

一、法定代理人填具報

名表，並檢具戶口

名簿、學前兒童提

早入學能力檢核表

及其他相關文件資

料，代為向戶籍所

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指

定之辦理單位申

請。 

二、接受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指定之施

測單位進行相關評

量及評估。 

三、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及就學輔導會（以

一、條次變更。 

二、為利實務運作，修正

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一

項，分款規定提早入

學之申請、鑑定、入

學程序及教育服務方

式，說明如下： 

(一)序文配合修正條文第

二條第一項已規定提

早入學定義，爰刪除

重複規範文字。 

(二)修正第一款申請文件

及增訂實際照顧者得

代為提出申請。另現

行第一款所定學前兒

童提早入學能力檢核

表，考量最終應依鑑

輔會之鑑定結果，爰

不列為應備文件。 

(三)現行第二款規定實務

作法，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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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資料綜合研判，其

通過標準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智能評量之結果，

在平均數正二個標

準差以上或百分等

級九十七以上。 

(二)社會適應行為評量

結果與國民小學一

年級兒童相當。 

三、入學程序：經鑑定通

過具提早入學資格

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核發證

明書，由提早入學者

持至戶籍所屬學區

之學校辦理報到入

學。 

四、教育服務：入學就讀

後，學校得視其身心

特質、性向、優勢能

力、學習特質及特殊

教育需求，提供相關

輔導或服務。 

下簡稱鑑輔會）依

施測單位彙整之評

量及評估資料綜合

研判，經鑑定通過

者，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

發提早入學資格證

明書。 

四、持提早入學資格證

明書及戶口名簿，

依相關規定至戶籍

所屬學區之學校辦

理報到入學。 

前項資賦優異兒童

之鑑定，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智能評量之結果，在

平均數正二個標準

差以上或百分等級

九十七以上。 

二、社會適應行為之評

量結果與適齡兒童

相當。 

政府係交由鑑輔會辦

理評估，爰予刪除。 

(四)第三款移列第二款，

增列標題「鑑定」及

增訂鑑輔會安排評估

人員，採多元評量結

果綜合研判，及訂定

鑑定向度及通過標

準，並將現行第二項

各款移列至本款各目

一併規範，並明定其

社會適應行為評量結

果應與所欲提早入學

之國小一年級兒童相

當，以為明確。 

(五)第三款增列標題「入

學程序」，整併第三款

後段及第四款，為利

實務運作依循，明定

由主管機關核發提早

入學證明書證明已符

合提早入學資格，由

提早入學者，持至戶

籍所屬學區之學校辦

理報到入學。 

(六)增列第四款「教育服

務」：學生提早入學後

之學習適應及生活適

應情形，學校應予以

追蹤、輔導；另學校

得視學生身心特質、

學習特質及需求，提

供特殊教育方案。 

第五條  暫緩入學之申

請、鑑定、審查原則、

後續處理及教育服務

方式如下： 

一、申請：由兒童之法定

代理人或實際照顧

者，檢具戶口名簿及

戶籍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所

定文件，代為向該主

第四條  身心障礙適齡兒

童得依強迫入學條例規

定，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暫緩入學。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條文規範身心

障礙適齡兒童得依

強迫入學條例規定，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為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暫緩

入學，惟未規範申

請、鑑定、審查同意

原則、後續處理規定

及教育服務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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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指定之辦理

單位申請。 

二、鑑定：鑑輔會應安排

評估人員以多元評

量方式評估申請兒

童之身心特質、社會

適應及特殊教育需

求，確認其符合身心

障礙及資賦優異學

生鑑定辦法規定之

身心障礙鑑定基準。 

三、審查原則：經鑑定為

身心障礙者，就前款

評量資料，參酌下列

原則綜合研判之： 

(一)暫緩入學期間安排

適當學習場所，並

具可增進其學習及

適應能力之適性教

育計畫，且申請人

之法定代理人或實

際照顧者能確實並

持續執行。 

(二)兒童之障礙較晚發

現或發展遲緩等因

素，致學前教育或

早期療育不足，或

因醫療需求、健康

狀況不宜到校，需

長期接受治療或休

養。 

四、後續處理：經鑑輔會

不予核定暫緩入學

者，應即依規定入

學；核定暫緩入學

者，由戶籍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發暫緩入學

內容，為利實務運

作，爰分款增訂暫緩

入學之申請、鑑定、

審查同意原則、後續

處理規定及教育服

務方式，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增訂申請暫

緩入學文件及實際

照顧者得提出申請。 

(二)第二款：為因應不同

身心障礙情形學生

之障礙特質及學習

需求，增訂鑑輔會安

排評估人員應以多

元評量方式評估申

請之學生其身心特

質、社會適應及特殊

教育需求是否符合

鑑定基準。 

(三)第三款：參酌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現行審查暫緩入

學之審查標準，增訂

申請暫緩入學之審

查原則。 

(四)第四款：按鑑輔會是

否核定暫緩入學，訂

定後續分別應處理事

項。 

(五)第五款：適用對象係

為依強迫入學條例第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身心障礙之適齡國

民，應經直轄市及縣

（市）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

鑑定後，安置入學實

施特殊教育。但經鑑

定確有暫緩入學之必

要者，得予核定暫緩

入學，最長以一年為

限」，因上開暫緩入學

一年期間，仍有相關



 

證明書，函知其戶籍

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並定期追蹤前款第

一目計畫執行情形，

未確實執行者，依規

定入學。 

五、教育服務：經鑑輔會

鑑定暫緩入學一年

期間，得申請就讀教

保服務機構，並得依

教育需求申請特殊

教育及相關服務。 

教育需求，爰增訂暫

緩入學期間之相關教

育服務之規定。 

 

 

第六條  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接受經主管機

關許可實施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之資賦優

異學生，其縮短修業年

限之申請、縮短方式、

適用學習領域（科目）、

審查及後續處理如下： 

一、申請：由學生本人依

其身心發展狀況、學

習需要及意願向學

校申請；學生未成年

者，由其法定代理人

或實際照顧者代為

申請。 

二、縮短修業年限方式： 

(一)部分或全部適用之

學習領域（科目）免

修：指學生已精熟

該年級之領域（科

目）內容，得免修該

領域（科目），所餘

學習時間採自主學

習。 

(二)部分或全部適用之

學習領域（科目）加

第五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資賦優異學生得依其

身心發展狀況、學習需要

及其意願，向學校申請縮

短修業年限；學生未成年

者，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

申請。 

前項縮短修業年限

之方式如下： 

一、學科成就測驗通過後

免修該學科（學習領

域）課程。 

二、部分學科（學習領域）

加速。 

三、全部學科（學習領域）

同時加速。 

四、部分學科（學習領域）

跳級。 

五、全部學科（學習領域）

跳級。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方式，經學校特殊教

育推行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實施，並報主管機關

備查；前項第四款及第

五款方式，經報鑑輔會

審議通過及主管機關核

定後實施。 

一、條次變更。 

二、現行第五條及第六

條整併為修正條文，

分款明定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接受經

主管機關許可實施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資賦優異學生縮

短修業年限之申請、

縮短方式、適用領域

（科目）、審查及後

續處理，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由現行第五

條第一項修正移列，

酌修文字，並配合本

法增列實際照顧者亦

得代為申請。 

(二)第二款：由現行第五

條第二項修正移列，

因應實務所需，重新

敘寫現行免修、加速、

跳級等方式之內涵，

以資明確。 

(三)第三款：因應實務需

求，增訂適用縮短修

業年限之學習領域

(科目)範圍。 

(四)第四款：因應實務需

求，增列第一目規範

其評量(估)方式，並



 

速：指已精熟該年

級領域（科目）學習

重點，在原年級加

速學習，加速學習

達一定程度可申請

部分或全部領域

（科目）跳級。 

(三)部分適用之學習領

域（科目）跳級：指

已精熟該年級領域

（科目）學習重點，

仍就讀原年級，通

過之領域（科目）學

習時間至適當年級

學習。 

(四)全部適用之學習領

域（科目）跳級：指

已精熟所有適用領

域（科目）下一年級

（或以上）之學習

重點，直接跳級至

適當年級就讀。 

三、適用之學習領域（科

目）： 

(一)國民小學及國民中

學教育階段：語文、

數學、社會、自然科

學等領域。 

(二)高級中等教育階

段：部定必修及校

訂必修科目。 

四、審查程序： 

(一)適用領域（科目）精

熟程度之評估應採

多元評量，申請跳

級者另應評量其社

會適應表現；上開

之評量方式及審查

第六條  依前條規定提前

修畢各學科（學習領域）

課程者，得向學校申請，

經學校就其社會適應行

為之評量結果，認定與該

級學校畢業年級學生相

當後，報主管機關認定其

畢業資格；學校並應予以

追蹤、輔導。 

修正現行第五條第三

項規定之審查方式，

將免修及加速與跳級

分別定其審查程序。 

(五)第五款：增訂第一目

縮短修業年限審查通

過後之後續應處理事

項，並將現行第六條

移至第二目，酌修文

字。 

 

 

 



 

通過基準，由各該

主管機關訂定。 

(二)申請免修及加速

者，應經學校特殊

教育推行委員會

（以下簡稱學校特

推會）審查通過後

實施，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申請跳級

者，應經鑑輔會審

查通過，並報主管

機關核定後實施。 

五、後續處理： 

(一)學生通過縮短修業

年限後之教育服務

措施及學期學習評

量，應列入個別輔

導計畫，學校應落

實其自主學習或加

速課程等學習輔導

之相應措施。 

(二)提前修畢各學習領

域（科目）課程者，

得向學校申請，經

學校就其社會適應

行為之評量結果，

認定與該級學校畢

業年級學生相當

後，報主管機關認

定其畢業資格；學

校並應予以追蹤、

輔導。 

第七條  國民小學、國民

中學及該教育階段接

受經主管機關許可實

施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之身心障礙學生，其

延長修業年限之申請、

第七條  各教育階段身心

障礙學生得依其身心發

展狀況、學習需要及其意

願，向學校申請延長修業

年限；學生未成年者，由

其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 

一、考量不同教育階段其

延長修業年限之申

請、審查原則及後續

處理方式均有不同，

爰分項明定各教育階

段延長修業年限之相

關規定，以資明確。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00102&flno=7


 

審查原則及後續處理

如下： 

一、申請：由學生本人依

其身心發展狀況、

學習需要及意願向

學校申請；學生未

成年者，由其法定

代理人或實際照顧

者代為申請。 

二、審查原則：鑑輔會應

以多元評量方式評

估申請學生之身心

特質、學習表現、家

庭及特殊教育需

求，就評量資料，參

酌下列原則綜合研

判之：  

(一)因重大疾病住院治

療或復健，致未接

受適當教育達連續

三個月或累計超過

一學期，經專業團

隊評估延長修業年

限有助其學習適

應。 

(二)教育安置方式改

變，經專業團隊評

估延長修業年限

有助其學習適應。 

(三)經調整其課程教學

與評量、特殊教育

服務方式與支持服

務內容，或提供補

救教學及相關補救

措施後，仍未達畢

業成績及格標準。 

三、後續處理：經鑑輔會

審查通過者，以安置

原就讀學校為原則，

學校特推會應審查

其個別化教育計畫

前項申請，國民中

小學應報鑑輔會鑑定及

主管機關核定後，通知

申請人。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應經學校審核後，

通知申請人。 

二、第一項：本項適用對

象為國民小學、國民

中學及該教育階段接

受經主管機關許可實

施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學生，為明確規範，

以利學生及學校依

循，增訂申請、審查

原則及後續處理等規

定，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明定申請方

式，並配合本法增訂

實際照顧者亦得代為

申請。 

(二)第二款：明定鑑輔會

應以多元評量方式進

行評估，另為實務順

利運作，並增訂審查

原則規定。 

(三)第三款：明定鑑輔會

核定通過及未通過之

後續處理方式。 

三、第二項：為利實務運

作，明定高級中等學

校及該教育階段接

受經主管機關許可

實施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身心障礙學

生依第一項規定申

請延長修業年限，另

考量現行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延長修業

年限之審查，係由學

校特推會進行審查，

爰規定學校特推會

得參酌第一項第二

款所列審查原則進

行審查，並將審查結

果通知申請人。 

四、第三項：依專科學校

法第三十三條第四

項及大學法第二十

六條第二項規定，有

關延長修業年限之



 

及相關支持服務之

適切性；未通過者，

鑑輔會得建議其他

安置方式。 

高級中等學校及該

教育階段接受經主管機

關許可實施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

生延長修業年限，依前

項第一款規定提出申

請，學校特推會得參酌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審查

原則進行審查，並將審

查結果通知申請人。 

專科學校及大學身

心障礙學生延長修業年

限，由學校依其學校章

則規定辦理，並將審查

結果通知申請人。 

資格條件、申請程序

由學校定之，爰明定

專科學校及大學身

心障礙學生延長修

業年限，由學校依其

學校章則規定辦理，

並將審查結果通知

申請人。 

 

 

第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三年二月

一日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除中華民

國一百零三年四月十四

日修正發布之第八條自

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

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縮短或延長修

業年限通常以學期

為調整始點，爰本條

修正為自一百十三

年二月一日施行。另

本次為全案修正，除

書無保留必要，爰予

刪除。 

 

 

 

 

 

 

 


